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2021 年 8 月 30 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21〕第 312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交所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

判断的立场，经认真审阅涉及本次交易的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问题 1、《民事起诉状》显示，你公司曾在现场强行要求华东宁波管理团队

交出公司印鉴，以此争夺华东宁波控制权但被拒绝，同时你公司拟召开董事会

免除华东宁波执行董事冯幸福职务。请你公司对照《企业会计准则》有关“控制”

的定义，并结合上述情况，从实质重于形式的角度详细说明你公司是否已失去

对华东宁波的控制，你公司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半年度将相关子公司纳入合并

报表编制范围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是否需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

整。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以下简称“准则”）对于

控制的定义为：“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

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其中，准则所称相关活动，是指对被投资方的回报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被投资

方的相关活动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通常包括商品或劳务的销售和购买、

金融资产的管理、资产的购买和处置、研发活动以及融资活动等。 

（2）财务管理方面：公司制定了统一的财务管理制度并要求下属企业参照

执行，华东宁波的重大决策事项等均应严格依照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华东宁波需根据公司的要求编制年度及月度预算、资金

报表、内部财务管理报告等，并根据执行情况及时反馈公司的问询意见。华东宁

波的财务系统与公司财务系统保持对接，定期按公司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接受公

司财务管理。此外，历年年度报告审计期间，华东宁波财务及业务部门相关人员

能积极配合公司及会计师事务所对其的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2021 年半年度报

告编制期间，华东宁波也正常配合上市公司完成半年度报告的编制。 

印鉴管理方面：因公司和华东宁波办公地不同，为方便公司正常经营，华东

宁波的公章、财务章及法人代表章日常由经营管理团队负责保管； 

资金管理方面：华东宁波日常经营中的资金管理由管理团队负责管控，涉及

大额融资及担保事项需由董事会进行决议，上述董事会决议事项均应报请公司审

批； 

经营决策方面：华东宁波的日常经营由董事会授权以冯幸福为主的经营管理

团队负责，涉及对外投资、银行融资、分红等事项均应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公

司认为，鉴于华东宁波当前的经营现状，出于对华东宁波加强管理及风险管控的

目的，公司要求华东宁波向公司移交财务及法人印鉴要求是完全合理及正当的。

2021 年 7 月 30 日华东宁波股东会上发生的印鉴移交争议，反映出公司和华东宁

波经营管理层及自然人股东之间存在分歧。出现有关争议后，在华东宁波经营管

理团队签署承诺书（主要内容：在华东宁波公司及股东层面就经营管理权的安排

做出合法有效变更或改变前，为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管理层将持续保管前述印鉴，

故在管理团队保管印鉴期间不当盖章造成的责任由管理团队承担责任），以及继

续依法履职及做好经营工作的前提下，公司同意继续将相关印章留给华东宁波经

营管理团队保管及合法使用，直至华东宁波经营期限届满。    

公司自收购华东宁波股权以来，作为持股 51%的股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公司相关管理制度以及监管部门管理要求，对华东宁波依法

依规行使相应权力，通过股东会、董事会以及监事会等对华东宁波依法行使决策

权及管理权。通过依法行使相关权力，对华东宁波形成实际上的享有可变回报并

影响其回报金额。基于上述原因，公司认为对华东宁波管理未失去控制，整体仍



具有控制权。2020 年年度及 2021 年半年度将华东宁波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编制

范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无需对公司以前年度合并报表进行追溯

调整。 

独立董事意见：我们听取了公司就涉及华东宁波问题的相关汇报。并要求公

司从维护上市公司整体利益出发，积极应诉，依法维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控

制”的定义，华东医药对华东宁波的权利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控制”的标准，

虽然目前因和华东宁波管理层就日常管理权产生争议，但公司对华东宁波整体仍

具有控制权，且未因产生争议发生实质性变化。同时，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

及 2021 年半年度将华东宁波纳入合并报表编制范围符合会计准则规定，无需对

公司以前年度合并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问题 4、请你公司说明华东宁波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制度是否健全且规范运

行，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并充分提示有关风险。同时请说明收购完成

至今，你公司对华东宁波采取的整合措施、内部控制措施及其有效性。请独立

董事和监事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华东宁波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制度总体健全且规范运行，内部控制整体不存

在重大缺陷，但在关联交易日常经营控制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主要体现在日常关

联交易的合理性以及关联方应收账款的风险控制方面。公司获悉相关问题即告知

华东宁波经营管理层，同时向华东宁波经营管理层提出整改意见。 

公司制定了健全的内部控制、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制度，在收购并控股华东

宁波后，根据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相关规定，逐步加强对华东宁波的内部控制管理。

公司持续对华东宁波的预算、资金、核算等财务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并规范，整体

控制工作是有效的，未发生重大经营风险。华东宁波接受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进

行定期财务报表审计。 

2019 年年报审计中天健事务所开始向公司管理层提醒关注华东宁波公司关

联交易及应收账款的相关问题，公司要求华东宁波管理层拿出解决方案并尽快整



改，冯幸福和华东宁波总经理周险峰同意逐步解决该事项，但在 2020 年报审计

中上述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为严格防控上市公司风险，加强内控管理，针对

上述问题，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与冯幸福召开了审计专项会议，商讨解决方

案。在会议中公司严肃指出以上关联交易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在确凿的事实面前，

冯幸福认为华东宁波对杭州健生的应收账款没有风险，并明确表示“如果说要我

承担风险，我可以写下来，我来承担。” 

独立董事意见：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

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规定，重大缺陷是指一

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可能导致企业严重偏离控制目标；重要缺陷，是指一

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其严重程度和经济后果低于重大缺陷，但仍有可能导

致企业偏离控制目标，一般缺陷是指除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之外的其他缺陷。经

我们了解，华东宁波公司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及内控制度，总体运行规

范，但涉及关联交易的日常经营控制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但这不属于重大缺陷。

华东医药自收购华东宁波以来对其的内部控制总体有效并能够正常运行执行。虽

然当前上市公司在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中与华东宁波管理层及个人股东产生对立

和矛盾，并引发上市公司股东、媒体及监管机构关注，但不能因此否定华东医药

之前对华东宁波发展的大力支持、有效管理及控制，也应该积极肯定华东宁波历

史上经营上所取得的良好经营业绩成绩是双方共同努力和有效分工的结果。在维

护华东宁波稳定发展上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希望华东宁波管理层能重视并

采取切实措施解决目前出现的问题，保持华东宁波有序稳定经营直至经营终止。 

 

（以下无正文，为《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本页无正文，为《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全体独立董事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钟晓明 杨岚 杨俊 

   

  

 

2021 年 9 月 30 日 

 


